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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.03.09 第 16 屆第 3 次理事會修訂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.01.11 第 16 屆第 6 次理事會修訂通過 

 
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

第一條：本會為協助清寒學生會員就學，特訂立本辦法。 
 

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組織及職權組織及職權組織及職權組織及職權 
第二條：由本會牙醫教育委員會負責審核，並列入年度工作計劃。 
 

   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
第三條：申請資格 

1.必須為國內牙醫學系學生且為本會之學生會員。 

2.由系主任推薦。 

3.家境清寒。 

4.品行良好，成績中等以上。 

5.未申請過者優先。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       申請程序申請程序申請程序申請程序 

第四條：申請程序    

1.每年 2 月及 9 月底提出申請。 

2.填具申請書及相關證件。 

3.審核通過並同時簽署借貸還款契約書後發放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       借貸及償還借貸及償還借貸及償還借貸及償還    
第五條：貸款內容 

1.貸款金額以一年之學雜費為原則。 

2.每年度本會之學生清寒貸款總金額，以新台幣 100 萬元為上限。 

3.本會累積貸款總金額，以新台幣 500 萬元為上限。 

第六條：償還方式 

1.畢業或離校後二年內，應還清所有借貸。超過期限，將以年息

10%計算，本會將依法追償本息。 

2.男生可扣除兵役期，若進國內研究所深造或其他特殊原因，需於

清償期三個月前提出緩清償申請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  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   
第七條：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。 

 若有未盡事宜，得經理事會以重大議案處理修訂之。 

第八條：本辦法將送會員大會追認之。 
 


